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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背景：稻屯洼湿地位于东平县城西部，栖息的鸟类多
达 190 余种，其中不乏国家级保护动物。在东平贴吧里，一条帖
子反映有人祸害水鸟。16 日，东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这里现
场抓捕两名非法捕鸟的男青年。

放生，鸟类就有了自由。捕捉，鸟类就与自然分离。本期周末
茶，让我们聊聊鸟类的话题。

远离人类，在一片保
护区里自由地飞翔、繁衍，
对鸟类来说，这是多么美
妙的场景。可是有两名糊
涂的青年，突然闯入这个
自由的王国，捉走了两只
草鹭雏鸟。这两只可怜的
小草鹭瞬间就将面临失去
父母、伙伴和家园的命运。

本来，能在如今现代
化的环境中寻觅到一处堪
比天堂的生存世界就已经
不容易了，可是这两名青
年的突然闯入，让这和谐
的画面平添了一丝波澜。
原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景，突然闯入了“入侵
者”。好在森林公安及时制
止，使得这两只被捉的草
鹭又有了自由的希望。

这两个青年可能也是
源于对小鸟的喜爱，捉了两
只雏鸟带回家养。对喜好小

鸟的人来说，养鸟的过程能
带给他们无尽的欢喜。可
是，这又显露出一些人的自
私。因为，无论你花费多少
心血去呵护它们，只要把它
们与自然隔离，装进鸟笼，
它们就不会感受到一丁点
的自由。人类有追求幸福的
权利，鸟类也有享受自由的
权利。对于小鸟来说，没有
比让它们自由飞翔更好的
呵护了。

虽然，我们无法听懂
鸟类的语言，可是，我们能
够想象笼中鸟儿对天空的
向往。减少对保护区的侵
扰，让保护区里的珍禽自
由繁衍是人类应当做到
的。人类也应当用欣赏的
眼光去看待这一片来之不
易的自然保护区，蒲苇飘
香，百鸟争鸣，才是最真实
的美。

近日，有网友网上发帖称
有人祸害水鸟，帖子一出，立即
受到了东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的重视，不仅森林公安出手将
捕鸟青年抓住，还带动了 7 个
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公告，加强
东平湖生态保护。这一切都说
明了网络民意在现实社会，特
别是公共事务上能够发挥的作
用正在加强。

从东平县环保局网上发帖，
诚征网友一同寻找污水源头到
网上疑似东平县走失儿童受到
东平县公安局重视，再到祸害水
鸟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东平网友
和东平县有关部门的互动，引来

了网友和普通老百性的阵阵掌
声。发网帖不仅能够收到广大网
民的“顶”贴，又能够受到政府部
门的重视，反映的问题最终回到
现实社会中来，得到切实的解
决，这对于发帖人来说，肯定是
件大快人心的事。

当平常百姓的声音被政府
有关部门重视，当民众提出的
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这些走在
解决民生问题前列的部门理应
获得民众的赞誉。通过这个事
件，我们期待政府部门能继续
充分重视网络民意，利用庞大
的网络资源，为老百姓多办一
些好事和实事。

一对年轻小伙子因为看到
了不认识的，但又长得很漂亮的
鸟，就动起了邪念：抓它们回家
养着玩。就因为这一个“不认识”
的心理，最终俩小伙儿在这个

“鸟事”上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蛮荒时代，人们因为温饱

需要，会背着工具或者枪去丛
林打鸟，因为没有相关的条框
约束，也不觉着这种行为有何
不妥，反而会为高超的捕捉技
巧而叫好。可如今，人们逐渐认
识到即便是鸟也有生命，也需
要被保护和被尊重。

可笑的是，被相关的工作
人员抓住后，两名违法人很轻
松地给出了“不认识这些鸟是

珍稀品种”，难道仅仅因为“不
认识”就可以伤害众多无辜的
生命，仅仅因为它们可能不稀
有，就随便捕捉吗？那这样的
话，两名没有道德意识的违法
人跟动物又有何异，甚至应该
是不如吧。

对于这件事，笔者最终还
是觉得悲哀，人性的无知从丁
点的小事中就能很清晰地体现
出来，不要因为事小就觉得无
所谓，还是应该从小事做起，
才有可能在大事上有作为。所
以，还是劝很多类似因为“不
认识”而犯法的人，少一些随
意妄为吧，有真本事就不要和
鸟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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